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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地流转履约机制分析 *

◎吕军书 曹喜亚

  摘 要：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可是农村土地流转正在遭受“毁约

弃耕”之痛。为提高农村土地流转履约率，防范土地流转失约之风险，必须做好强化合约约束，加强政府监管和服务，敦促

工商资本履行社会责任，探索建立履约保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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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下，投向农

业的社会资金不断增加，农村土地流转比例也越来越高，社

会资本可以为农业发展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模

式，有效弥补农民相对匮乏的市场意识，有利于快速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但是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协议非正常性中止

的情况常有发生，成为各地土地流转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

土地流转合同违约问题最为严重，成为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的瓶颈。针对这种状况，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

要“鼓励各地探索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把如何降低土

地流转的失约风险，提高土地流转履约率提到了至关重要的

地位。

一、农村土地流转失约产生的原因
农村土地流转对于流出者和流入者都是一种“共赢”的

经济活动，是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至于农村土地流

转失约事情的频发，期间必定是现存的某种因素打破了这是

“共赢”局面，导致了利益失衡。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流转“毁

约弃耕”等失约现象的出现，与工商资本盲目下乡、农产品

价格波动较大、政府监管和服务缺位等有着较大的关联。

1. 工商资本盲目下乡为土地流转失约埋下隐患。2013 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

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于是，一些工商企业纷纷

“资本下乡”，大举投资农业领域，呈现出了“投资主体多元、

投资领域宽、投资步伐快、投资理念先进”的状况。但是，

确有一些工商资本“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且对农业

基本属性、农业投资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风险性缺乏深入认

识，盲目跟风，动辄上千亩的拿地，再加上全国经济下行的

压力和“不谙稼穑”的短板，致使惨淡经营，“毁约弃耕”。

2. 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是土地流转失约的直接原因。目

前，由于粮食市场存在产量、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现象，导

致我国年农产品价格出现连续下跌局面。数据显示，2016 年

底农产品价格已跌至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农产品价格

波动直接影响到种粮大户的经济效益，尤其是下乡的工商资

本。由于工商资本是在农产品的价格高位时投资于农业领域，

刚进入农业领域即遭受农产品价格一路走低之痛，资本的逐

利本性最终使它“毁约弃耕”。

3. 政府监管和服务缺位难以保证土地流转履约。规模化

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地方政府津津乐道的

“政绩工程”。一些基层政府常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土地流转，

甚至把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等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在这种

情境下，政府对于资本下乡的工商企业的资质、经济实力、

经营项目等均没有考察和把关，对于工商资本“来者不拒”，

疏于监管。更谈不上给工商资本的农业经营提供公共服务，

使得工商资本在项目投资上出现盲目性，在投资领域上出现

同质化，导致无序竞争，效益也是差强人意，最后不得不“毁

约弃耕”。

4. 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为土地流转失约提供了口实。在

农地流转过程中，将流转双方连接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

从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所签的合约来看，普遍存在着关系型合

约、口头合约以及合约的不完全，甚至口头契约所占的比重

远远大于书面契约。即使选择了书面合约也大多存在格式不

规范、内容不完整、权利不明确，违约责任虚化等，这些情

况极易诱发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并由此产生纠纷，甚至为土

地流入者“毁约弃耕”带来便利。

二、农村土地流转失约的危害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毁约弃耕”的出现则不足为奇。

这一不良倾向的出现，严重扰乱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重创

了社会诚信体系，更是威胁到了国家粮食安全，损害了农民

利益，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土地流转失约将重创社会诚信体系。最近，习近平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强调要“推进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说明社会诚信已成

社会难点问题。不可置否，农村土地流转失约是一种严重的

社会失信行为，它直接冲击的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导致土

地流转各方将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现实中，为了保证农村

土地流转履约度，流出方一般会要求流入方缴纳不菲的履约

保证金，流入方却往往因保证金难以到位而致使流转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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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流转失约将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据农业部最新

统计数据表明，“截止 2016 年 6 月，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

积已经达到 4.6 亿亩，超过承包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一

些沿海发达地区，流转比例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但值得注

意的是，随着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流转失约频发现象已

经威胁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国

家一号战略，土地流转合约一旦失约，受损的不仅仅是土地

流转双方，也而会因土地撂荒、非粮化经营、土地复耕困难

而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3. 土地流转失约打击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资本的逐利

性是工商资本下乡的内在动力。在目前市场资金充裕、投资

热点缺乏的情况下，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不失为一个战略

性选择。工商资本下乡，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仅可以降低耕

地零分碎割带来的效率损失，对农户也具有资源配置效应、

边际产出拉平效应，还具有交易收益效应。可是，残酷的现

实表明，农村也不是遍地是黄金。当工商资本遭遇经济下行、

资金链紧张、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多重压力时，“毁约弃耕”

也属无奈之举。

4. 土地流转失约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村土地流转中，由

于流转主体虚置、强制流转、村干部权力过大、流转中正式

契约签约率不足等因素，增大了“毁约弃耕”的风险性。在

国家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新型经营主体“蜂拥”农村，它们

承租土地，投资农业，其目的是追求获利机会和开辟新的利

润空间，一旦事与愿违或未尽人意，“毁约弃耕”也在所难免。

现行体制下，土地承包农户无疑是弱势群体，土地流转中缺

少“话语权”，与强大的工商资本相比显得非常渺小，“毁

约弃耕”的直接后果就是“赔钱的是经营主体，受伤害的则

是农业和农民”。

三、保障土地流转履约的路径
农村土地流转是一种市场行为，是土地流转双方在“自

愿、依法、有偿”原则下，经过市场博弈达成的契约，流转

双方本应恪守。可是，土地流转的“毁约弃耕”打破了这种

格局，冲击了土地流转市场，其危害程度不可小视。因此，

基层政府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意愿，积极履行公共

服务和监督管理职能，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相关制度，最

大限度地防范农村土地流转失约风险，提高履约率。

1.维护《合同法》权威，强化合约约束。“诚实信用”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诚实信用本是道德

准则，但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就成为了法律准则，它被称

为“帝王规则”。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现代社会也是

契约社会，“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保障每个结合者的权利和利

益”。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开篇说道，“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就是“契约（合同）”。

农村土地流转合约一经签订，就成为流转双方共同遵守的“契

约”，否则，土地流转秩序就会被打破，贻害无穷。

2.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管和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再次强调要“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

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事实证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有利于利用社会力量增加

农业的资金、科技和装备投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

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建设。但是，工商资本下乡出

现土地流转异化现象应引起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那些以圈

地囤地名义搞资本运作，或打着农业开发旗号而搞资本运作

的工商资本要给予坚决制止。同时，政府要对下乡资本进行

审查与监管，主要看它经济实力如何，经营项目市场前景如

何，市场信誉度如何，防止“毁约弃耕”风险发生。

3. 履行社会责任，构建风险共同体。利益最大化是工商

企业追逐的最终目标。但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国际社会都

把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评价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至今，

追逐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双重目标，甚

至成为统一体。工商资本下乡实现资本增值，寻求新的利润

增长点本应鼓励，但是不能动辄就“毁约弃耕”，挑战社会

诚信底线；不能因经营暂时困难就“跑路”，置生产员工利

益于不顾；面对国家粮食安全，面对农民生存权利，面对农

业发展前景，工商资本的肌体不能充满“肮脏的血”。

4. 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履约保险，防范流转失约风险。保

障功能是现代保险业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最能体现保险业的

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保险保障功能的内容就包括对商业信用

中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四川省邛崃市率先在

全国引入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机制，构建“农民 + 流转土

地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投资业主 + 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

的五位一体流转模式，在防范农村土地流转失约风险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履约保证保险充分利用了现代保

险制度的风险分散机制，以极少的投入撬动了巨大的风险保

障，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还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充分调动了土地流转双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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